

陕食药监函〔2018〕133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108号建议答复的函

闫红丽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宝鸡市奶山羊全产业链开发示范市项目的建议》（第108号）收悉，感谢您对我省羊乳产业的关心关注。现按照我局食品监管职能，就您建议中的问题和建议答复如下：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在食品监管方面，主要是依据《食品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食品的生产、经营环节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督管理，具体到羊奶粉方面，就是对羊奶的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依法监管。奶山羊的养殖属农业部门管理，羊乳的地方标准属卫计委部门管理，产业政策和行业管理属工信厅管理。

宝鸡是我省乳业大市，和氏乳业、关山陇州乳业、飞天乳业等乳品生产加工企业目前都在生产羊乳产品，且羊乳产品质量一直比较安全稳定。千阳、陇县也有较好的奶山羊养殖基地，农民的养羊积极性不断提高，具备把羊乳产业做大做强的基础和条件，特别是为了支持和氏乳业的发展，在国家和省上严格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准入的情况下，在和氏新工厂建成之后，我们依法依规对新工厂的许可审批进行了专题研究，派出专家组现场进行了审核，核发了我局监管之后新发的第一张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极大的支持了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并间接带动农民养羊脱贫致富。

为了确保乳制品的质量安全，强化监管职责，落实“放、管、服”的要求，我们从几个方面加强监管： 

一、严格许可准入
严控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的新建项目审核。新申办婴粉生产企业，应该是具有三年以上婴粉生产管理经验且产品质量持续稳定的产业集团，并能够做到生鲜乳或基粉全部来自集团内部供给。新申办婴粉生产企业不得在同一注册地址再次申请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2017年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换证审查工作，对不能持续保持发证条件的企业必须停产整顿，整顿后仍不能达标的，不予换发新证。

二、完成配方注册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对婴粉生产企业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均提出明确要求，企业科学研制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保障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和均衡营养需求。婴粉生产企业注重产品研发工作，自觉落实注册管理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生产过程管理，提升产品质量，规范标签标识，严格配方管理。
三、加强奶源建设
按照《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3版)》对奶源的要求，婴粉生产企业加大对自建自控奶源建设的投入，推广奶山羊养殖的适度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建立自建或控股奶源基地，确保奶源供给的稳定和安全。严格按照规定对生鲜乳进行抽检，对生鲜乳、原料乳粉和乳清粉实施批批检验，确保原料乳（粉）质量合格。
四、严格日常监管
认真落实国家总局和省局制定的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自查报告制度和“吹哨人”等制度，加强对婴粉生产企业的日常监管。组织专家对婴粉生产企业的检验能力进行考核；进行乳制品标签标识规范和监督检查工作；建立乳制品监管信息平台；加大抽检、飞行检查和监督检查力度；健全完善婴粉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和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者“黑名单”，全面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五、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构建全产业链风险防控机制，定期审核评估原材料供应商，建立生产经营全过程追溯体系、产品跟踪评价体系和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坚持对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培训和定期培训，对省局组织的专项考核不能达标的管理人员和检验人员继续进行培训或调整岗位。
六、提升企业管理
通过组织婴粉生产企业观摩学习国内外先进企业的质量安全控制和品牌销售模式，并鼓励国内外知名大企业进入我省实施兼并重组，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加强陕西羊奶粉的整体形象宣传，扩大我省婴幼儿配方羊乳粉在全国的市场份额。对重视奶源建设，产品质量可靠稳定，管理严格精细，质量安全责任意识强的企业在集团化发展方面给予优先支持。
七、落实部门责任
按照地方政府负总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监管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建立完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创新监管模式，坚持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把乳制品特别是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作为对市县监管部门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食品安全示范区（县）考核的重要指标。
目前，和氏乳业、关山陇州乳业等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检测设备、自动化程度、检测能力都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为提高我省羊奶粉企业的质量管控能力，我们每年邀请伊利、飞鹤等国内知名企业的质量管理人员，对我省乳制品企业的质量管理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7年全省婴粉国抽合格率100%。

关于每年财政5000万元经费支持的建议，由于我局没有这方面的职能，可能需要发改委、财政、工信等部门解决。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乳制品特别是羊乳制品的监督管理，让老百姓能切实感受到统一高效监管带来的成效。感谢您对食品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您一如既往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事业给予支持和监督，为提高我省食品药品安全水平而共同努力。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３月29日

（联系人：曹亚红，电话：029—62288099）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3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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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人:张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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